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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清偿完毕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 2025年 6月末，公司控股股东沐邦新能源控股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

额 4,605.63万元，其他关联方江西豪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

金占用余额 3,526.25万元。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沐邦新能源控股资金占用余额为 0；

其他关联方江西豪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余额为 0。大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上述资金占用的清偿出具了《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清偿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大

华核字[2025]0011008835号），经核查后认为：“公司截至 2025年 11月 4日非

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为 0元。我们提请报告使用者关注，公司 2025年 1月 1日

至 2025年 11月 4日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我们不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及资金

占用清偿情况表中所列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清偿以外的

其他事项发表审核意见。”

 公司股票仍存在终止上市风险。公司股票已于 2025年 5月 6日被上海证

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7 条

等相关规定，如公司 2025年度营业收入低于 3亿元且利润总额、扣非前后净利

润三者孰低者为负值，或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或内部控制被出具非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将在 2025 年年报披露后终止上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 公司及实际控制人目前均处于被立案调查阶段。2025 年 7 月 25 日，因



涉嫌年报等定期报告财务数据虚假披露等违法行为，公司被立案调查。2025年 9

月 29日，因涉嫌未按规定披露非经营性资金往来，公司实际控制人廖志远被立

案调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就上述立案事项的结论性意

见或决定。

 公司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且预计无法在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进入重整程序。公司于 2025年 11月 15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被债权人

申请重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139），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

未收到南昌中院关于受理重整申请的相关法律文书，即申请人的重整申请能否被

法院受理、公司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均存在不确定性，重整是否成功也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若江西省南昌市中级

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股票将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公司预计无法在 2025年 12月 31 日前进入重整程序，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

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一、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非经营性资金的情况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7月 26日披露

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西监管局《关于对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江

西沐邦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江西豪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廖志远和张忠安采取

责令改正措施并对汤晓春和刘毅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5］19号）

（详见公告：2025-081），公司以预付设备款和工程款等方式，通过第三方向控

股股东和其他关联方提供资金，其中：

（1）2024年向控股股东提供资金 16,764.52万元，截至 2024年末，控股股

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 10,719.32万元，截至 2025年 6月末，控股股东非经营

性资金占用余额 4,605.63万元；

（2）2024年向其他关联方提供资金 26,065.81万元，截至 2024年末，其他

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 4,845.59万元，截至 2025年 6月末，其他关联方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 3,526.25万元。

二、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清偿上市公司非经营性资金的进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已完成对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本金和利息的

清偿，其他关联方已完成对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本金和利息的清偿：其中，控

股股东已向公司偿还非经营性占用本金 4,605.63 万元、利息 438.78 万元，合计

5,044.40万元；其他关联方已向公司偿还非经营性占用本金 3,526.25万元、利息

283.62万元，合计 3,809.87万元。

针对控股股东和其他关联方上述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清偿事项，公司已于近日

向江西证监局提交了《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5]19号）的整改报告。同时，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意见（大华核字[2025]0011008835号）显示，截

至 2025年 11月 4日，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为 0元。

三、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公司股票仍存在终止上市风险

因 2024年度净利润为负，且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

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 3亿元，公司股票于 2025年 5月 6日被上海证券

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同时，公司 2024 年度内部控制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审

计报告，涉及收入确认、募集资金管理、关联交易等方面的重大缺陷。

公司 2025年 1-9月营业收入为 22,682.26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35,571.61万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7条等相关规定，

如公司 2025年度营业收入低于 3亿元且利润总额、扣非前后净利润三者孰低者

为负值，或公司 2025年度财务报表或内部控制被出具非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股票将在 2025年年报披露后终止上市。

2、公司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且预计无法在 2025 年 12

月 31日前进入重整程序

公司于 2025 年 11月 15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重整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5-139），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南昌中院关于

受理重整申请的相关法律文书，即申请人的重整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公司能否

进入重整程序均存在不确定性，重整是否成功也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若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申



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股票将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司预计无法在

2025年 12月 31日前进入重整程序，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3、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均处于被立案调查阶段

公司于 2025年 7月 25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 0252025003号）。因公司涉嫌年

报等定期报告财务数据虚假披露等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就上述立案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

公司实际控制人廖志远先生于 2025年 9月 2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 0252025005 号）。因涉嫌未按规定披露

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廖志远先生立案。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就上述立案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

鉴于上述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

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3号——破产重整等事项（2025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进行

披露。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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